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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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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 13.10B條發出。 

 

以下文件乃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頁登載， 

僅供參閱。 

 

1.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及2020年第一次A、H

股類別股東會決議公告》 

2. 《北京市天元律師事務所關於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臨時股

東大會的法律意見》 

3. 《北京市天元律師事務所關於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A股類

別股東會議的法律意見》 

4. 《北京市天元律師事務所關於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H股類

別股東會議的法律意見》 

 

承董事會命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曾慶洪 

董事長 

 

中國廣州，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曾慶洪和馮興亞，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小沐、陳茂善、

陳軍、丁宏祥和韓穎，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福全、肖勝方、王克勤和宋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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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1 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中心 32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03,970,38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241,055,93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962,914,4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80.1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0.9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17% 

2、2020 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 

出席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5 人，代表股份

6,241,054,936股，占公司 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7.4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

的股东人数 84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81,164,464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总

数的比例 9.54%。 

3、2020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 

出席本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1,962,459,535股，占公司已发行 H股股份总数的 63.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曾庆洪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适

用 A股股东）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5人，赵福全董事、肖胜方董事、王克勤董事、陈

军董事、丁宏祥董事、韩颖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6人，出席 3人，陈恬监事、王君扬监事、江秀云监事因其他

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相关部室人员出席本次会议，见证律师、

H股过户处卓佳证券有限公司以现场及视频形式参加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请审议的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具体审议情况如下： 

(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240,776,294 76.0702 279,642 0.0034 0 0 

H股 1,916,519,491 23.3609 40,505,644 0.4937 5,889,318 0.0718 

普通

股合

计： 

8,157,295,785 99.4311 40,785,286 0.4971 5,889,318 0.0718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818,877,751 70.9276 279,642 0.0034 421,898,543 5.1426 

H股 1,915,971,491 23.3542 40,505,644 0.4937 6,437,318 0.0785 

普通

股合

计： 

7,734,849,242 94.2818 40,785,286 0.4971 428,335,861 5.2211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818,877,751 70.9276 279,642 0.0034 421,898,543 5.1426 

H股 1,916,519,491 23.3609 40,508,962 0.4938 5,886,000 0.0717 

普通

股合

计： 

7,735,397,242 94.2885 40,788,604 0.4972 427,784,543 5.2144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819,102,193 70.9303 55,200 0.0007 421,898,543 5.1426 

H股 1,957,025,135 23.8546 0 0 5,889,318 0.0718 

普通股

合计： 
7,776,127,328 94.7849 55,200 0.0007 427,787,861 5.2144 

 

（二）202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240,775,294 99.9955 279,642 0.0045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818,876,751 93.2355 279,642 0.0045 421,898,543 6.7601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818,876,751 93.2355 279,642 0.0045 421,898,543 6.7601 

 

（三）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H股 1,916,067,891 97.6360 40,505,644 2.0640 5,886,000 0.2999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H股 1,916,067,891 97.6360 40,505,644 2.0640 5,886,000 0.2999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H股 1,914,539,891 97.5582 40,505,644 2.0640 7,414,000 0.3778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 2020年 A股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 

611,945,682 99.9543 279,642 0.0457 0 0 

2 

关于 2020年 A股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611,945,682 99.9543 279,642 0.0457 0 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 2020年 A股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611,945,682 99.9543 279,642 0.0457 0 0 

4 
关于修订《广州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612,170,124 99.9909 55,200 0.0091 0 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上述议案均已获得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发友、李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月 13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0）第 624 号 

 

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

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14:00 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中心 32

楼会议室召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

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2016 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

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 52 次会议决议》、《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3 次会议决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广州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

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

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

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

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

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第 53 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

股东大会，并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该《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

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于 2020年 11月 13日下午 14:00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号广汽中心

32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曾庆洪先生主持会议，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上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97 人，共

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203,970,3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13%。 

1、根据出席公司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

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投资者港股通

证券持有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

理人）共计 13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522,805,9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48%。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2 人，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1 人。 

2、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计 84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81,164,464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

总数的 9.5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94 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612,225,3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8%。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

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H 股股

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在参

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及 H 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

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

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8,157,295,78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11％；反对40,785,28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1％；

弃权5,889,3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611,945,6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279,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5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清况：同意7,734,849,2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818％；反对40,785,28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1％；

弃权428,335,86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1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611,945,6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279,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5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2020年A股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7,735,397,2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885％；反对40,788,6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2％；

弃权427,784,5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4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611,945,6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279,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5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7,776,127,3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7849％；反对55,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427,787,86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4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612,170,1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9％；反对5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0）第 624-1 号 

 

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 2020 第

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修订）》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法规）

及《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核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议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  

1.《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2 次会议决议公告》、《广

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3 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董

事会决议》”）；  

2.《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公告》 

3.《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4.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所律师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的精

神，就本次股东会议相关事项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程序 

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会议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

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会议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发出

《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等相关

事项。 

（二）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程序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本所律师见证，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临时会议”）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14:00 在广州市

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中心 32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会议的现场会

议紧随临时会议现场会议结束后召开。 

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通过上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

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及

其所持表决权情况如下：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95 人，共计持有公司 A 股有表决权股份 6,241,054,936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总数

的 87.42%，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人，共计持有公司 A 股有表决权股

份 5,559,890,472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总数的 77.88%。 

2、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议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84 人，共计持有公司 A 股有表决权股份 681,164,464 股，

占公司 A 股股份总数的 9.54%。 

（二）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议现

场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董

事会决议》、《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并由贵公司指定

的计票、监票代表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清点。经统计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0,775,2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反对279,6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

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818,876,75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55％；反对279,6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

权421,898,5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0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2020年

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818,876,75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55％；反对279,6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

权421,898,5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01％。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0）第 624-2 号 

 

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 2020 年

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法规）及《广州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具

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核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  

1.《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2 次会议决议公告》、《广

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3 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董

事会决议》”）；  

2.《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公告》 

3.《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4.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所律师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的精神，

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会议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

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于 2020年 10月 22 日发出《股

东大会通知》，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等相关事项。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召开。经本所律师见证，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会

议”）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14:00 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中心 32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下

简称“A 股类别会议”）紧随临时会议现场会议结束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

场会议紧随 A 股类别会议现场会议结束后召开。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及其所持表决权情况

如下：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

表股份 1,962,459,535 股，占公司已发行 H 股股份总数的 63.33%。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董事会决议》、《股东

大会通知》公告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并由贵公司指定的计票、监票代表对

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清点。经统计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16,067,89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60％；反对40,505,64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40％；

弃权5,886,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16,067,89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60％；反对40,505,64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40％；

弃权5,886,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2020年

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14,539,89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82％；反对40,505,64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40％；

弃权7,4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 




